附件1：
采购需求
	一、项目要求

	名称
	数量
	采购需求

	百南、那全等七个水站护栏安装服务
	[bookmark: _GoBack]1项
	一、项目概况：根据《自治区生态环境办公室关于国控区控监测站点运维基础保障检查情况的通报》（桂环办函﹝2021﹞395号）中的要求，落实区控水站设施建设，拟在弄瓦、百南、那全、驮安屯、平改、弄南、张家寨7个站点的站房周围安装不锈钢护栏。
二、项目内容：购买质量达国标的304不锈钢材料和安装服务。护栏规格为：上方横杆为∅≥60mm,厚度≥1.0mm海利304不锈钢管材；下方横杆为∅≥32mm,厚度≥1.0mm海利304不锈钢管材；竖条为∅≥20mm,厚度≥1.0mm海利304不锈钢管材，坚条间距（即隔栅间距）10cm.护栏高度1.05m。每个水站安装一扇海利304不锈钢门，材料同护栏，配锁。
弄瓦水站、百南水站、那全水站、驮安屯水站、弄南水站18（长5m、宽4m及一扇宽0.8m高1.05m的门），平改水站17m（长5m,宽3.5m及一扇宽0.8m高1.05m的门），张家寨水站19m（长5.14m，宽4.12m及一扇宽0.8m高1.05m的门）。
三、工作要求：施工方须在规定期限内按时完成所有护栏建设工作，严格按照相关建设要求开展工作，保证质量。施工完成后由本单位安排验收。


	二、商务要求

	1、报价要求
本项目实行总承包报价，总报价不超过6.0万元，报价为采购人指定服务范围内的全部价格，至少包括：（1）服务价格(包括材料、人工、材料、设备、加工、运输等）；（2）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3）与本项目有关的其他一切费用。
项目完成后由本中心安排验收，费用不计，采购人不再支付成交价格以外的任何费用。
2、项目服务时间及服务地点
（1）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后45天（自然日）。
（2）服务地点：百色市弄瓦、百南、那全、驮安屯、平改、弄南、张家寨水站。
3、服务交付时间及交付地点
（1）交付时间：合同签订后45天（自然日）内。
（2）交付地点：采购人指定的地点。
4、合同签订时间
自成交结果通知发出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
5、付款条件
供应商在合同规定服务期限内完成要求的所有工作后，向采购人提交项目成果验收申请，采购人自收到验收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安排验收并给出结论性验收报告。通过采购人组织的成果验收后，供应商先开具增值税发票给采购人，采购人自收到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按合同成交价格一次性支付全部合同款给供应商。
5、其他要求
若供应商未通过采购人安排的验收，必须按照采购人提出的要求和建议进行整改，由此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